
计算例子：
Marcus为刚出世的0岁儿子Karl投保“富饶千秋储蓄计划(PIS)”为其未来的教育储备作准备。Marcus选择 
5年期缴付保费年期，并以一笔过形式缴付年缴为20,000美元的保费（合共100,000美元）。透过预缴保费
安排，可于一开始时缴付较少的保费，而少付的保费金额相等于预缴保费所享之相关利息。换言之，Marcus
可于一开始时少付9,301美元保费。

富饶千秋储蓄计划 (PIS)  预缴保费利率优惠
优惠期﹕ 2025 年4月1日至30日

客户于优惠期内成功投保“富饶千秋储蓄计划(PIS)*”的保单，并在投保时一笔过缴付预缴所需保费，可享
以下优惠：

請即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查詢！

# 该保单年内之存放未来续期保费 ( 扣除已到期之基本计划保费 ) 及积存利息
以上例子并不包括保费征费，而第 1 个保单年之利息以保证优惠年利率 8% 计算，而第 2 至第 4 保单年之利息则以现行积存年利率 3.2% 计算。以上
数字以四捨五入方式调整至整数。

實際應繳保費： 90,699美元

第 1 个保单年：70,699 美元 # x 8%
保证优惠利息之金额：5,656美元

第 3 个保单年：38,159 美元 # x 3.2%
现行积存利息之金额：1,221美元

第 2 个保单年：56,355 美元 # x 3.2%
现行积存利息之金额：1,803美元

第 4 个保单年：19,380 美元 # x 3.2%
现行积存利息之金额：620美元

9,301美元
( 约 47% 首年年缴保费 )

可獲利息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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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须于投保时选择年缴保费模式及存放未来续期保费
^ 5 年缴付保费年期之美元保单于第二至第四个保单年期间，可享保费储备金户口之现行积存年利率（现时为 3.2%）。
※ 上述预缴保费优惠年利率优惠并不适用于 5 年缴付保费年期之港元、澳门元及人民币保单，惟客户可享保费储备金户口之现行积存年利率（人民币

保单：现时为 2.2% ；港元和澳门元保单：现时为 2%）
注﹕上述之现行积存年利率为非保证。如现行积存年利率于保单缮发之前增加或减少，所需之预缴保费将作出相应调整。保单一经缮发，积存年利率

将被固定。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预缴保费利率优惠（“此优惠”）只适用于香港或澳门缮发之保单。
2.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下午 5 时 30 分期间递交，并经万通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本公司”）收妥。而该保单需于投保时选择年缴保费模式及存放未来续期保费，并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或之前
获批核及已经一笔过缴交预缴所需之 2 年保费 ( 适用于 2 年缴付保费年期之计划 ) 或 5 年保费 ( 适用于 5 年缴付
保费年期之计划 ) 和所需之保费征费（只限于香港缮发的保单），方可获享此优惠。

3. 此优惠只适用于上述指定货币之保单。

4. 此优惠为限时限额优惠，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公司保留接受或拒绝申请的权利。

5. 预缴保费之优惠年利率及现行积存年利率是指客户存放未来续期保费至保费储备金户口内可享之利率。

6. 如合资格保单于获批核后因任何原因（除受保人身故外）终止或提取保费储备金户口内之结余，保费储备金户口内
之结余（如有）将获退还予保单持有人，唯给付至保费储备金户口的所有利息将不获派发。

7. 有关预缴保费的详情、条款及细则，请参阅相关保单建议书。

8. 根据客户作为准保单持有人／受保人于投保申请期间所提供的资料，本公司有权接受或拒绝任何投保申请。

9. 凡于香港缮发之合资格保单，保险业监管局所收取的保费征费将根据扣除保费折扣优惠金额后之保费计算。

10. 于任何情况下，此优惠均不可转换或兑换现金，亦不得转让予他人或其他保单。

11. 此优惠将不适用于当投保人于优惠期内﹕

i. 撤回或取消已递交相同类型计划之投保申请 ; 或

ii. 取消已缮发之相同类型计划保单 ; 或

iii. 为已批核的相同类型计划保单减低保费， 

并再次于优惠期内投保相同类型计划。（“相同类型计划”为任何 2 年或 5 年缴付保费年期之富饶千秋储蓄计划 
(PIS) 保单）。

12. 本公司有权于任何时间更改、终止或取消推广优惠及其条款及细则，而毋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公司之
决定乃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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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只提供计划一般资料，只供参考之用。此推广优惠或宣传材料应与相关产品小册子和条款及细则同时参阅。您不应单凭此任何推广优惠或
宣传材料而投保此产品。上述内容不包含相关保险计划的全部条款和细则，有关相关保险计划的全部条款和细则、详细资料及风险披露，请细阅
其产品小册子及保单文件。此单张仅旨在香港／澳门传阅，不能诠释为本公司在香港／澳门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要约、招揽及建议任何
保险产品。如您现时本人不是身在香港／澳门境内，本公司将无法向您提供有关产品及推广优惠。

您和相关各方应寻求独立的财务、税务及法律建议。以上资料中的所有个案及其他说明或示例仅供参阅及作说明用途，并不包括将来表现的预测。
视乎受保人的年龄、性别、风险等级、吸烟状况及居住地的个别情况，每宗个案的实际保费、费用及保障可能会有所变动。尽管万通保险已谨慎处理
相关产品册子所载列之资料，但万通保险并不会对其内容的准确性作任何明示或暗示担保，亦不会承担任何相关责任。如以上资料的内容与相关
保单合同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或歧义，则以相关保单合同为准。如有垂询或欲索取保单文件之范本，欢迎与本公司之顾问、特许分销商或保险经纪
联络。其他查询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香港 (852) 2533 5555 ／澳门 (853) 2832 2622。

万通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 客户服务﹕
香港尖沙咀广东道 9 号港威大厦 6 座 12 楼 1208 室
澳门苏亚利斯博士大马路 320 号澳门财富中心 8 楼 A 座


